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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3）豫民申12912号

再审申请人（一审被告、二审上诉人）：王某

被申请人（一审原告、二审上诉人）：江某薇

再审申请人王某因与被申请人江某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不服河南省周口市

中级人民法院（2023）豫16民终5423号民事判决书，向本院申请再审。本院依法

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王某申请再审称，一、原审法院并未查明案涉猫的来源，就认定江某薇的猫

是从王某处购买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。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规定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供证

据。在原一审、二审过程中，江某薇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有疾病的猫是从

王某处购买，同时，江某薇在原审过程中当庭承认，发现猫有质量问题是在购买

猫一个月以后，而买卖合同的成立生效的日期是2021年1月5日，就是说江某薇是

在2021年2月5日就发现了猫有质量问题，而截止到本案开庭前，江某薇并未就案

涉猫有质量问题向王某沟通过，现江某薇突然起诉申请人，主张猫有质量问题，

明显与常理不符。按照猫舍的市场交易秩序，猫的质保期是售后一个星期，买卖

行为距离至今已经将近3年，早已超过质保期，江某薇的诉讼请求不应当得到支

持。二、江某薇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案涉猫在购买时存在疾病，原审法院并未

查明案涉猫得病的时间，仅以江某薇提交的学术论文认定案涉猫咪存在质量问

题，系认定事实错误。案涉猫的多囊肾病不仅会根据基因遗传而得，同时也与后

天的生活习惯有关。如果饲养人在猫的后天饲养过程中未尽到注意义务，猫也会

感染上多囊肾。江某薇在一审中虽然提出了鉴定申请，但是随后又撤回了鉴定申

请，应当视为其未行使权力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。综上，王某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零七条第二、六项的规定，对本案申请再审。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王某申请再审主张案涉猫并非江某薇在王某处购买，且买

卖行为距离至今已经将近3年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。但根据双方聊天截图、

200,000元转款凭证以及案涉猫对比图片等证据，双方关于案涉猫已形成事实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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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卖合同关系。江某薇在买卖行为后一个月即2021年2月左右就发现案涉猫有多囊

肾，曾与王某通过微信交涉，告知猫咪存在质量问题。2022年12月14日，杭州喵

咪爱猫专科宠物医院对案涉猫进行超声检查，超声检查报告单显示案涉猫为多囊

肾。王某主张江某薇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案涉猫在购买时存在疾病，但多囊肾

为先天性遗传肾脏疾病，且王某作为活体动物买卖的经营者在交付案涉猫时未履

行检疫义务、未对基因遗传疾病情况等进行筛查，存在过错，故原审判决结合江

某薇知晓猫咪患有疾病的时间、饲养案涉猫咪的时长以及江某薇已经将该猫咪与

其他猫进行过配育等情况，酌定王某退还江某薇购猫款50,000元符合实际情况，

并无不当。综上，王某的再审申请均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

百零七条规定的情形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

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王某的再审申请。

审 判 长　　田　莹

审 判 员　　李智刚

审 判 员　　秦娜娜

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法官助理　　马梦圆

书 记 员　　李绍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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